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林勝昌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郭千華律師

被      告  許覺尹  

            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雨農  

被      告  賴森松  

            陳淳豪  

            黃是傑  

            吳明翰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明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弘勤公司）為台灣房屋

徐匯捷運特許加盟店，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

明翰則分別為被告弘勤公司不動產經紀人、店長、副理、

經紀營業員，為實際負責對外執行買賣仲介業務之人，被

告許覺尹委託被告弘勤公司製作廣告銷售新北市○○區○

○街0000號4樓（下稱系爭房屋），被告弘勤公司則指派

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共同製作銷售廣告

後，再交由被告黃世傑於民國113年5月19日以該銷售廣告

向原告宣告：系爭房屋建物面積18.05坪，每坪售價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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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下同）59.73萬元，共1,078萬元；車位面積2.42坪，

每位售價160萬元；合計總售價為1,238萬元，並向原告表

示，為促成簽約，願降價為每坪53.07萬元，合計含車位

總售價為1,118萬元，以誘使原告同意買受，由於被告弘

勤公司並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原告檢視建物、車位之面

積，致原告只能信賴上開銷售廣告中有關建物及車位面積

之記載，於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113年7月11

日完成交屋，並支付被告弘勤公司仲介服務報酬22萬3,60

0元。次查，原告於114年5月23日自系爭房屋同棟及同社

區之其他房屋銷售廣告中赫然發現，系爭房屋建物面積僅

16.08坪，而車位面積為4.39坪，並調取與系爭房屋同棟

無車位之2、3、5建物謄本進行面積比較後，始得知被告

共同製作建物、車位面積不實之銷售廣告，將1.97坪之車

位面積灌水至建物面積，使建物面積自16.08坪需增至18.

05坪，致原告誤信銷售廣告得以每坪53.07萬元之低價買

受18.05坪之建物，而受有建物面積短少1.97坪即104萬5,

479元之損害，由於系爭房屋不具銷售廣告所宣稱之18.05

坪預定效用及價值，經原告將上述事實告知被告，卻遭置

之不理。

（二）又停車位係設於新北市○○區○○段000○號（下稱890建

號）建物內，而該建物面積為763.62平方公尺，而系爭房

屋有車位，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257，

而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僅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

範圍為10,000之67，據此可計算車位面積為4.39坪（計算

式：736.62平方公尺×（257/00000－00/10000）＝14.508

78平方公尺；14.50878平方公尺×0.3025＝4.388906

坪），足證銷售廣告內容不實。　

（三）是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請求被告許覺尹返還買賣價

金104萬5,479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

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88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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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傑、吳明翰連帶賠償104萬5,479元；依民法第571條、

第179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返還仲介服務費22萬3,600

元。

（四）聲明：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

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

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

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

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許覺尹則以：被告許覺尹於114年5月17日聯繫房仲業者

委任賣出系爭房屋，18日簽訂委賣契約書，僅敘明所賣建物

及希冀銷售價格為1130萬元，20日即簽訂買賣契約，期間並

未談論建物單坪及車位等個別售價。且本案買賣時係委由合

法不動產仲介依不動產說明書及登記資料辦理，雙方於簽約

時所參照之坪數為地政機關登記之權狀坪數，買賣契約內亦

載明以登記資料為準，並無誤導或欺罔情事。再被告許覺尹

非不動產專業人員，共同使用面積6.72坪內含公設及車位，

未分別記載個別坪數，無從確認公設與車位之實際比例與面

積。況以原告計算車位單坪高達66萬元，若為4.38坪為290

萬元，理應由原告賠償130萬元價差。並聲明：請求駁回原

告之全部訴訟請求。

三、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以：依

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所示，無具體將車位面積單

獨登記之數據，此乃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一條不動產標示亦

為此標示，並訂有「如有詳盡或未記載者，悉依地政機關之

登記簿謄本記載為準」文句。而銷售廣告之數據並非憑空杜

撰，係被告吳明翰綜合查閱具有一定公信力之網路資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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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顯示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

103年9月交易時之資訊均為坡道機械車位2.42坪，被告吳明

翰據此製作關於系爭房屋之相關資訊後，被告黃是傑亦有向

被告許覺尹詢問、確認，被告許覺尹表示當年在向前手購買

時就是這個資訊。且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前、

後，都明確提示系爭房屋之謄本並告知該謄本並無具體單獨

車位坪數之記載，因此仍須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為準，

是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並未有

未盡調查義務、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損害之情形。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

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

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

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

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

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

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

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

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再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

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

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

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依上開規定為本件主張，

並提出台灣房屋物調表（售）、LINE對話紀錄及交屋鑰匙

照片為證（見本院114年度消字第10號「下稱消字」卷第2

9頁、第31頁、第39頁），而上開資料確實載有車位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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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2.43坪之記載，惟被告辯稱因系爭房屋謄本並未將車

位面積單獨登記，遂經查詢「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

資訊後，顯示系爭房屋之車位為2.42坪，並提出「5168實

價登錄比價王」查詢資料為據（見消字卷第111頁），而

觀諸系爭房屋之建物第二類謄本（見消字卷第25頁），確

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則被告以可查得之公開資訊製作

銷售內容，尚難逕認即屬不實，且上開台灣房屋物調表

（售）上亦記載「本資料僅供參考，其面積應以地政機關

謄本之登記為準」等語（見消字卷第29頁），更難認本件

廣告或銷售內容與事實有何不符之處。況原告與被告許覺

尹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係以建物謄本上所登載

面積為記載，並未就車位為單獨記載（見消字卷第33頁至

第38頁），更無從認本件不動產交易有何瑕疵，是本件系

爭房屋交易並無瑕疵，且廣告或銷售內容亦未有與事實不

符之處，亦無任何可歸責於被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處，更

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故原告上開主張尚不

足採。至原告事後以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與系爭房

屋之建物謄本對比後，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然

如前述，系爭房屋建物謄本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而原

告亦係事後調取同棟2、3、5樓房屋及共有部分建物測量

成果圖比對後方確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實無從

認上開銷售內容於製作時即屬不實資料，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不足採。

（二）綜上，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

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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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

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

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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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林勝昌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郭千華律師
被      告  許覺尹  
            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雨農  
被      告  賴森松  
            陳淳豪  
            黃是傑  
            吳明翰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明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弘勤公司）為台灣房屋徐匯捷運特許加盟店，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分別為被告弘勤公司不動產經紀人、店長、副理、經紀營業員，為實際負責對外執行買賣仲介業務之人，被告許覺尹委託被告弘勤公司製作廣告銷售新北市○○區○○街0000號4樓（下稱系爭房屋），被告弘勤公司則指派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共同製作銷售廣告後，再交由被告黃世傑於民國113年5月19日以該銷售廣告向原告宣告：系爭房屋建物面積18.05坪，每坪售價新臺幣（下同）59.73萬元，共1,078萬元；車位面積2.42坪，每位售價160萬元；合計總售價為1,238萬元，並向原告表示，為促成簽約，願降價為每坪53.07萬元，合計含車位總售價為1,118萬元，以誘使原告同意買受，由於被告弘勤公司並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原告檢視建物、車位之面積，致原告只能信賴上開銷售廣告中有關建物及車位面積之記載，於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113年7月11日完成交屋，並支付被告弘勤公司仲介服務報酬22萬3,600元。次查，原告於114年5月23日自系爭房屋同棟及同社區之其他房屋銷售廣告中赫然發現，系爭房屋建物面積僅16.08坪，而車位面積為4.39坪，並調取與系爭房屋同棟無車位之2、3、5建物謄本進行面積比較後，始得知被告共同製作建物、車位面積不實之銷售廣告，將1.97坪之車位面積灌水至建物面積，使建物面積自16.08坪需增至18.05坪，致原告誤信銷售廣告得以每坪53.07萬元之低價買受18.05坪之建物，而受有建物面積短少1.97坪即104萬5,479元之損害，由於系爭房屋不具銷售廣告所宣稱之18.05坪預定效用及價值，經原告將上述事實告知被告，卻遭置之不理。
（二）又停車位係設於新北市○○區○○段000○號（下稱890建號）建物內，而該建物面積為763.62平方公尺，而系爭房屋有車位，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257，而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僅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67，據此可計算車位面積為4.39坪（計算式：736.62平方公尺×（257/00000－00/10000）＝14.50878平方公尺；14.50878平方公尺×0.3025＝4.388906坪），足證銷售廣告內容不實。　
（三）是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請求被告許覺尹返還買賣價金104萬5,479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連帶賠償104萬5,479元；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返還仲介服務費22萬3,600元。
（四）聲明：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許覺尹則以：被告許覺尹於114年5月17日聯繫房仲業者委任賣出系爭房屋，18日簽訂委賣契約書，僅敘明所賣建物及希冀銷售價格為1130萬元，20日即簽訂買賣契約，期間並未談論建物單坪及車位等個別售價。且本案買賣時係委由合法不動產仲介依不動產說明書及登記資料辦理，雙方於簽約時所參照之坪數為地政機關登記之權狀坪數，買賣契約內亦載明以登記資料為準，並無誤導或欺罔情事。再被告許覺尹非不動產專業人員，共同使用面積6.72坪內含公設及車位，未分別記載個別坪數，無從確認公設與車位之實際比例與面積。況以原告計算車位單坪高達66萬元，若為4.38坪為290萬元，理應由原告賠償130萬元價差。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全部訴訟請求。
三、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以：依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所示，無具體將車位面積單獨登記之數據，此乃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一條不動產標示亦為此標示，並訂有「如有詳盡或未記載者，悉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記載為準」文句。而銷售廣告之數據並非憑空杜撰，係被告吳明翰綜合查閱具有一定公信力之網路資源「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顯示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103年9月交易時之資訊均為坡道機械車位2.42坪，被告吳明翰據此製作關於系爭房屋之相關資訊後，被告黃是傑亦有向被告許覺尹詢問、確認，被告許覺尹表示當年在向前手購買時就是這個資訊。且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前、後，都明確提示系爭房屋之謄本並告知該謄本並無具體單獨車位坪數之記載，因此仍須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為準，是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並未有未盡調查義務、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損害之情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依上開規定為本件主張，並提出台灣房屋物調表（售）、LINE對話紀錄及交屋鑰匙照片為證（見本院114年度消字第10號「下稱消字」卷第29頁、第31頁、第39頁），而上開資料確實載有車位為2.42或2.43坪之記載，惟被告辯稱因系爭房屋謄本並未將車位面積單獨登記，遂經查詢「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後，顯示系爭房屋之車位為2.42坪，並提出「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查詢資料為據（見消字卷第111頁），而觀諸系爭房屋之建物第二類謄本（見消字卷第25頁），確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則被告以可查得之公開資訊製作銷售內容，尚難逕認即屬不實，且上開台灣房屋物調表（售）上亦記載「本資料僅供參考，其面積應以地政機關謄本之登記為準」等語（見消字卷第29頁），更難認本件廣告或銷售內容與事實有何不符之處。況原告與被告許覺尹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係以建物謄本上所登載面積為記載，並未就車位為單獨記載（見消字卷第33頁至第38頁），更無從認本件不動產交易有何瑕疵，是本件系爭房屋交易並無瑕疵，且廣告或銷售內容亦未有與事實不符之處，亦無任何可歸責於被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處，更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故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至原告事後以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與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對比後，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然如前述，系爭房屋建物謄本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而原告亦係事後調取同棟2、3、5樓房屋及共有部分建物測量成果圖比對後方確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實無從認上開銷售內容於製作時即屬不實資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二）綜上，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林勝昌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郭千華律師

被      告  許覺尹  

            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雨農  

被      告  賴森松  

            陳淳豪  

            黃是傑  

            吳明翰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明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弘勤公司）為台灣房屋

      徐匯捷運特許加盟店，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

      明翰則分別為被告弘勤公司不動產經紀人、店長、副理、

      經紀營業員，為實際負責對外執行買賣仲介業務之人，被

      告許覺尹委託被告弘勤公司製作廣告銷售新北市○○區○○街

      0000號4樓（下稱系爭房屋），被告弘勤公司則指派被告

      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共同製作銷售廣告後，

      再交由被告黃世傑於民國113年5月19日以該銷售廣告向原

      告宣告：系爭房屋建物面積18.05坪，每坪售價新臺幣（

      下同）59.73萬元，共1,078萬元；車位面積2.42坪，每位

      售價160萬元；合計總售價為1,238萬元，並向原告表示，

      為促成簽約，願降價為每坪53.07萬元，合計含車位總售

      價為1,118萬元，以誘使原告同意買受，由於被告弘勤公

      司並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原告檢視建物、車位之面積，

      致原告只能信賴上開銷售廣告中有關建物及車位面積之記

      載，於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113年7月11日完

      成交屋，並支付被告弘勤公司仲介服務報酬22萬3,600元

      。次查，原告於114年5月23日自系爭房屋同棟及同社區之

      其他房屋銷售廣告中赫然發現，系爭房屋建物面積僅16.0

      8坪，而車位面積為4.39坪，並調取與系爭房屋同棟無車

      位之2、3、5建物謄本進行面積比較後，始得知被告共同

      製作建物、車位面積不實之銷售廣告，將1.97坪之車位面

      積灌水至建物面積，使建物面積自16.08坪需增至18.05坪

      ，致原告誤信銷售廣告得以每坪53.07萬元之低價買受18.

      05坪之建物，而受有建物面積短少1.97坪即104萬5,479元

      之損害，由於系爭房屋不具銷售廣告所宣稱之18.05坪預

      定效用及價值，經原告將上述事實告知被告，卻遭置之不

      理。

（二）又停車位係設於新北市○○區○○段000○號（下稱890建號）

      建物內，而該建物面積為763.62平方公尺，而系爭房屋有

      車位，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257，而同

      棟2、3、5樓房屋無車位，僅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

      為10,000之67，據此可計算車位面積為4.39坪（計算式：

      736.62平方公尺×（257/00000－00/10000）＝14.50878平方

      公尺；14.50878平方公尺×0.3025＝4.388906坪），足證銷

      售廣告內容不實。　

（三）是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請求被告許覺尹返還買賣價

      金104萬5,479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

      、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5條、第188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

      傑、吳明翰連帶賠償104萬5,479元；依民法第571條、第1

      79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返還仲介服務費22萬3,600元。

（四）聲明：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

      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

      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

      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

      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許覺尹則以：被告許覺尹於114年5月17日聯繫房仲業者

    委任賣出系爭房屋，18日簽訂委賣契約書，僅敘明所賣建物

    及希冀銷售價格為1130萬元，20日即簽訂買賣契約，期間並

    未談論建物單坪及車位等個別售價。且本案買賣時係委由合

    法不動產仲介依不動產說明書及登記資料辦理，雙方於簽約

    時所參照之坪數為地政機關登記之權狀坪數，買賣契約內亦

    載明以登記資料為準，並無誤導或欺罔情事。再被告許覺尹

    非不動產專業人員，共同使用面積6.72坪內含公設及車位，

    未分別記載個別坪數，無從確認公設與車位之實際比例與面

    積。況以原告計算車位單坪高達66萬元，若為4.38坪為290

    萬元，理應由原告賠償130萬元價差。並聲明：請求駁回原

    告之全部訴訟請求。

三、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以：依

    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所示，無具體將車位面積單

    獨登記之數據，此乃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一條不動產標示亦

    為此標示，並訂有「如有詳盡或未記載者，悉依地政機關之

    登記簿謄本記載為準」文句。而銷售廣告之數據並非憑空杜

    撰，係被告吳明翰綜合查閱具有一定公信力之網路資源「51

    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顯示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

    103年9月交易時之資訊均為坡道機械車位2.42坪，被告吳明

    翰據此製作關於系爭房屋之相關資訊後，被告黃是傑亦有向

    被告許覺尹詢問、確認，被告許覺尹表示當年在向前手購買

    時就是這個資訊。且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前、後

    ，都明確提示系爭房屋之謄本並告知該謄本並無具體單獨車

    位坪數之記載，因此仍須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為準，是

    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並未有未

    盡調查義務、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損害之情形。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

      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

      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

      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

      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

      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

      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

      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

      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

      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

      第57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依上開規定為本件主張，並提

      出台灣房屋物調表（售）、LINE對話紀錄及交屋鑰匙照片

      為證（見本院114年度消字第10號「下稱消字」卷第29頁

      、第31頁、第39頁），而上開資料確實載有車位為2.42或

      2.43坪之記載，惟被告辯稱因系爭房屋謄本並未將車位面

      積單獨登記，遂經查詢「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

      後，顯示系爭房屋之車位為2.42坪，並提出「5168實價登

      錄比價王」查詢資料為據（見消字卷第111頁），而觀諸

      系爭房屋之建物第二類謄本（見消字卷第25頁），確實未

      單獨記載車位面積，則被告以可查得之公開資訊製作銷售

      內容，尚難逕認即屬不實，且上開台灣房屋物調表（售）

      上亦記載「本資料僅供參考，其面積應以地政機關謄本之

      登記為準」等語（見消字卷第29頁），更難認本件廣告或

      銷售內容與事實有何不符之處。況原告與被告許覺尹所簽

      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係以建物謄本上所登載面積為

      記載，並未就車位為單獨記載（見消字卷第33頁至第38頁

      ），更無從認本件不動產交易有何瑕疵，是本件系爭房屋

      交易並無瑕疵，且廣告或銷售內容亦未有與事實不符之處

      ，亦無任何可歸責於被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處，更難認被

      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故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

      至原告事後以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與系爭房屋之建

      物謄本對比後，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然如前述

      ，系爭房屋建物謄本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而原告亦係

      事後調取同棟2、3、5樓房屋及共有部分建物測量成果圖

      比對後方確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實無從認上開

      銷售內容於製作時即屬不實資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

      採。

（二）綜上，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

      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

      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

      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

      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林勝昌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郭千華律師

被      告  許覺尹  

            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雨農  

被      告  賴森松  

            陳淳豪  

            黃是傑  

            吳明翰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明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弘勤房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弘勤公司）為台灣房屋徐匯捷運特許加盟店，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分別為被告弘勤公司不動產經紀人、店長、副理、經紀營業員，為實際負責對外執行買賣仲介業務之人，被告許覺尹委託被告弘勤公司製作廣告銷售新北市○○區○○街0000號4樓（下稱系爭房屋），被告弘勤公司則指派被告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共同製作銷售廣告後，再交由被告黃世傑於民國113年5月19日以該銷售廣告向原告宣告：系爭房屋建物面積18.05坪，每坪售價新臺幣（下同）59.73萬元，共1,078萬元；車位面積2.42坪，每位售價160萬元；合計總售價為1,238萬元，並向原告表示，為促成簽約，願降價為每坪53.07萬元，合計含車位總售價為1,118萬元，以誘使原告同意買受，由於被告弘勤公司並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原告檢視建物、車位之面積，致原告只能信賴上開銷售廣告中有關建物及車位面積之記載，於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113年7月11日完成交屋，並支付被告弘勤公司仲介服務報酬22萬3,600元。次查，原告於114年5月23日自系爭房屋同棟及同社區之其他房屋銷售廣告中赫然發現，系爭房屋建物面積僅16.08坪，而車位面積為4.39坪，並調取與系爭房屋同棟無車位之2、3、5建物謄本進行面積比較後，始得知被告共同製作建物、車位面積不實之銷售廣告，將1.97坪之車位面積灌水至建物面積，使建物面積自16.08坪需增至18.05坪，致原告誤信銷售廣告得以每坪53.07萬元之低價買受18.05坪之建物，而受有建物面積短少1.97坪即104萬5,479元之損害，由於系爭房屋不具銷售廣告所宣稱之18.05坪預定效用及價值，經原告將上述事實告知被告，卻遭置之不理。

（二）又停車位係設於新北市○○區○○段000○號（下稱890建號）建物內，而該建物面積為763.62平方公尺，而系爭房屋有車位，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257，而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僅持有890建號建物之權利範圍為10,000之67，據此可計算車位面積為4.39坪（計算式：736.62平方公尺×（257/00000－00/10000）＝14.50878平方公尺；14.50878平方公尺×0.3025＝4.388906坪），足證銷售廣告內容不實。　

（三）是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請求被告許覺尹返還買賣價金104萬5,479元；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連帶賠償104萬5,479元；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請求被告弘勤公司返還仲介服務費22萬3,600元。

（四）聲明：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許覺尹則以：被告許覺尹於114年5月17日聯繫房仲業者委任賣出系爭房屋，18日簽訂委賣契約書，僅敘明所賣建物及希冀銷售價格為1130萬元，20日即簽訂買賣契約，期間並未談論建物單坪及車位等個別售價。且本案買賣時係委由合法不動產仲介依不動產說明書及登記資料辦理，雙方於簽約時所參照之坪數為地政機關登記之權狀坪數，買賣契約內亦載明以登記資料為準，並無誤導或欺罔情事。再被告許覺尹非不動產專業人員，共同使用面積6.72坪內含公設及車位，未分別記載個別坪數，無從確認公設與車位之實際比例與面積。況以原告計算車位單坪高達66萬元，若為4.38坪為290萬元，理應由原告賠償130萬元價差。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全部訴訟請求。

三、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則以：依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所示，無具體將車位面積單獨登記之數據，此乃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一條不動產標示亦為此標示，並訂有「如有詳盡或未記載者，悉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記載為準」文句。而銷售廣告之數據並非憑空杜撰，係被告吳明翰綜合查閱具有一定公信力之網路資源「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顯示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103年9月交易時之資訊均為坡道機械車位2.42坪，被告吳明翰據此製作關於系爭房屋之相關資訊後，被告黃是傑亦有向被告許覺尹詢問、確認，被告許覺尹表示當年在向前手購買時就是這個資訊。且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前、後，都明確提示系爭房屋之謄本並告知該謄本並無具體單獨車位坪數之記載，因此仍須依地政機關之登記簿謄本為準，是被告弘勤公司、賴森松、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並未有未盡調查義務、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損害之情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次按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依上開規定為本件主張，並提出台灣房屋物調表（售）、LINE對話紀錄及交屋鑰匙照片為證（見本院114年度消字第10號「下稱消字」卷第29頁、第31頁、第39頁），而上開資料確實載有車位為2.42或2.43坪之記載，惟被告辯稱因系爭房屋謄本並未將車位面積單獨登記，遂經查詢「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公開資訊後，顯示系爭房屋之車位為2.42坪，並提出「5168實價登錄比價王」查詢資料為據（見消字卷第111頁），而觀諸系爭房屋之建物第二類謄本（見消字卷第25頁），確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則被告以可查得之公開資訊製作銷售內容，尚難逕認即屬不實，且上開台灣房屋物調表（售）上亦記載「本資料僅供參考，其面積應以地政機關謄本之登記為準」等語（見消字卷第29頁），更難認本件廣告或銷售內容與事實有何不符之處。況原告與被告許覺尹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係以建物謄本上所登載面積為記載，並未就車位為單獨記載（見消字卷第33頁至第38頁），更無從認本件不動產交易有何瑕疵，是本件系爭房屋交易並無瑕疵，且廣告或銷售內容亦未有與事實不符之處，亦無任何可歸責於被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處，更難認被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故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至原告事後以同棟2、3、5樓房屋無車位與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對比後，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然如前述，系爭房屋建物謄本並未單獨記載車位面積，而原告亦係事後調取同棟2、3、5樓房屋及共有部分建物測量成果圖比對後方確認系爭房屋之車位應為4.39坪，實無從認上開銷售內容於製作時即屬不實資料，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二）綜上，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8條；民法第57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許覺尹應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弘勤公司、賴松森、陳淳豪、黃是傑、吳明翰應連帶給付原告104萬5,4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前二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後，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內免除責任；被告弘勤公司應給付原告22萬3,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